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4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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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65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參年。未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捌元追徵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

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30日23時28分許，在桃園市○○

區○○路00號1樓之統一超商文中門市，乘店員未注意之

際，徒手竊取貨架上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

罐、北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價值新臺幣【下同】共138

元），得手後即前往飲食區食用，拒絕至櫃臺結帳。因認被

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

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及刑事訴訟法第3

01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

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

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

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

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

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

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

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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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

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

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

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

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

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徒手拿取上開物品，惟否認有

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是勞委會派我過去整理貨物，整理完

國稅局就跟我說可以拿架上的東西及產品，可以放在包包裡

面或是在現場可以吃等語；輔佐人則表示：被告有思覺失調

症的診斷證明書，希望可以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經

查：

　㈠公訴意旨所述之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統一超商文中門市管理者余長浩於警詢中之證述相

符，並有員警密錄器錄影光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及現場照片在卷

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⒈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對被告進行鑑定，鑑定結

果略以：被告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

態，因受精神症狀影響，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語，有該院113年7月1日函暨檢附之

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憑（本院易卷219-232頁），觀諸該

鑑定報告書，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病歷、個案史、鑑定

過程、心理衡鑑、行為觀察、會談、心理測驗結果，本於專

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症狀所為，殊值採信。

　⒉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賣舊貨兩個塑膠碗跟一個蓋子，

可以賣187元，今天漲停板，可以折抵我吃的那些東西，這

些都是勞委會規定的，大概一億多年前得知的，警方須自己

上網查相關資料等語（見偵卷第9頁）；於本院訊問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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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我是去上班，那個是勞委會的人派我過去拿，勞委會告

訴我可以拿的，你有空可以打電話過去問，也可以請勞委會

的人發公文給你，我拿便利商店的東西是勞委會指揮讓我工

作整理貨架上的東西，我會拿那些產品都是勞委會指揮的，

是店家的店員有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的指揮，勞委會是一

間公司，我並沒有這些疾病，是歹徒故意誣賴我，是打電話

報警的人士歹徒，有的是歹徒有的是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

在指揮什麼等語（見偵卷第60-62頁），足見被告於警詢、

本院審理中，面對警員、法院之詢問，均答非所問。又被告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這輩子是65年次，上面筆錄記載

的是上上上輩子記載的年籍資料，應該調查對方正不正常，

不是調查我，我有點犯小人，我是覺得對方陷害我等語（見

本院易卷第165、169、170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

在前揭主觀妄想以及「思覺失調症」之影響下，已不能辨識

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⒊準此，被告於本案竊盜行為時，其精神狀況確實已受思覺失

調症之精神疾病影響，以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無責任能力，該當於刑法第19條第

1項所定情形，而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

刑事處罰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其行為應屬不罰，

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保安處分：

　㈠按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

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

護；前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

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

間，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病識感不佳，在返家無人監督的

情形下很可能不會服藥，建議應為被告安排長期的住院治

療，先穩定其精神狀態、建立病識感，並以環境限制來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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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行為再發生等情（見本院易卷第226頁）。再稽諸被告

於本院偵、審過程中，均未呈現病識感，實無從認被告有自

行就醫治療，配合就診及服用藥物治療之可能，參以被告近

2年涉犯多起竊盜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

卷可佐，益徵被告日後再犯竊盜犯行之可能性仍甚高。因

此，本院綜合審酌被告身心狀況、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犯案

之頻率，及竊盜犯行涉及公共利益，對社會不特定民眾之財

產均有明顯危險性之危害程度、維護被告身心健康及上開鑑

定報告之建議等各節，為維護被告之身心健康與避免再犯，

命被告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符合比例原則，

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如主文所示令

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矯正治

療及社會防衛之效。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執行中認無繼

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

法第87條第3項但書規定，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

分，附此敘明。

五、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沒收客體應為沒收標的之

「原物」，始有移轉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予國家可言，倘法院

審理結果已可判斷無從原物沒收，實無贅為「沒收」宣告之

必要，應逕行追徵其價額，是若法院已於判決理由內認定原

物業因混同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沒收時，得逕予諭知追徵其價

額。經查：扣案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

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然

因警員通知被害人領回未果，前揭物品業經警員銷燬等節，

有贓物領據附卷可憑，足見前揭物品未經實際合法發還被害

人，且業經銷燬，堪認本案無從對前揭物品宣告沒收，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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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物品價值為138元等情，業經被害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

（見偵卷第18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後段、第3項

規定，逕予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家豪、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林述亨

　　　　　　　　　　　　　　　　　　　法  官  羅杰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欣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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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4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6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捌元追徵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30日23時28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統一超商文中門市，乘店員未注意之際，徒手竊取貨架上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價值新臺幣【下同】共138元），得手後即前往飲食區食用，拒絕至櫃臺結帳。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徒手拿取上開物品，惟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是勞委會派我過去整理貨物，整理完國稅局就跟我說可以拿架上的東西及產品，可以放在包包裡面或是在現場可以吃等語；輔佐人則表示：被告有思覺失調症的診斷證明書，希望可以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述之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統一超商文中門市管理者余長浩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警密錄器錄影光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⒈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對被告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被告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因受精神症狀影響，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語，有該院113年7月1日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憑（本院易卷219-232頁），觀諸該鑑定報告書，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病歷、個案史、鑑定過程、心理衡鑑、行為觀察、會談、心理測驗結果，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症狀所為，殊值採信。
　⒉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賣舊貨兩個塑膠碗跟一個蓋子，可以賣187元，今天漲停板，可以折抵我吃的那些東西，這些都是勞委會規定的，大概一億多年前得知的，警方須自己上網查相關資料等語（見偵卷第9頁）；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是去上班，那個是勞委會的人派我過去拿，勞委會告訴我可以拿的，你有空可以打電話過去問，也可以請勞委會的人發公文給你，我拿便利商店的東西是勞委會指揮讓我工作整理貨架上的東西，我會拿那些產品都是勞委會指揮的，是店家的店員有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的指揮，勞委會是一間公司，我並沒有這些疾病，是歹徒故意誣賴我，是打電話報警的人士歹徒，有的是歹徒有的是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在指揮什麼等語（見偵卷第60-62頁），足見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中，面對警員、法院之詢問，均答非所問。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這輩子是65年次，上面筆錄記載的是上上上輩子記載的年籍資料，應該調查對方正不正常，不是調查我，我有點犯小人，我是覺得對方陷害我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5、169、170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在前揭主觀妄想以及「思覺失調症」之影響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⒊準此，被告於本案竊盜行為時，其精神狀況確實已受思覺失調症之精神疾病影響，以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無責任能力，該當於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情形，而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其行為應屬不罰，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保安處分：
　㈠按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前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病識感不佳，在返家無人監督的情形下很可能不會服藥，建議應為被告安排長期的住院治療，先穩定其精神狀態、建立病識感，並以環境限制來減少違法行為再發生等情（見本院易卷第226頁）。再稽諸被告於本院偵、審過程中，均未呈現病識感，實無從認被告有自行就醫治療，配合就診及服用藥物治療之可能，參以被告近2年涉犯多起竊盜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益徵被告日後再犯竊盜犯行之可能性仍甚高。因此，本院綜合審酌被告身心狀況、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犯案之頻率，及竊盜犯行涉及公共利益，對社會不特定民眾之財產均有明顯危險性之危害程度、維護被告身心健康及上開鑑定報告之建議等各節，為維護被告之身心健康與避免再犯，命被告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符合比例原則，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如主文所示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規定，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附此敘明。
五、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沒收客體應為沒收標的之「原物」，始有移轉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予國家可言，倘法院審理結果已可判斷無從原物沒收，實無贅為「沒收」宣告之必要，應逕行追徵其價額，是若法院已於判決理由內認定原物業因混同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沒收時，得逕予諭知追徵其價額。經查：扣案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然因警員通知被害人領回未果，前揭物品業經警員銷燬等節，有贓物領據附卷可憑，足見前揭物品未經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且業經銷燬，堪認本案無從對前揭物品宣告沒收，而前揭物品價值為138元等情，業經被害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卷第18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後段、第3項規定，逕予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家豪、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林述亨
　　　　　　　　　　　　　　　　　　　法  官  羅杰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欣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4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65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參年。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捌元追徵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
    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30日23時28分許，在桃園市○○區○○
    路00號1樓之統一超商文中門市，乘店員未注意之際，徒手
    竊取貨架上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
    魚香絲1包等物（價值新臺幣【下同】共138元），得手後即
    前往飲食區食用，拒絕至櫃臺結帳。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2
    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
    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
    ，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及刑事訴訟法第301
    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
    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
    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
    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
    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
    ），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
    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
    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
    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
    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
    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
    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徒手拿取上開物品，惟否認有
    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是勞委會派我過去整理貨物，整理完
    國稅局就跟我說可以拿架上的東西及產品，可以放在包包裡
    面或是在現場可以吃等語；輔佐人則表示：被告有思覺失調
    症的診斷證明書，希望可以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經查
    ：
　㈠公訴意旨所述之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核
    與證人即統一超商文中門市管理者余長浩於警詢中之證述相
    符，並有員警密錄器錄影光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及現場照片在卷
    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⒈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對被告進行鑑定，鑑定結
    果略以：被告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
    態，因受精神症狀影響，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語，有該院113年7月1日函暨檢附之
    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憑（本院易卷219-232頁），觀諸該
    鑑定報告書，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病歷、個案史、鑑定
    過程、心理衡鑑、行為觀察、會談、心理測驗結果，本於專
    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症狀所為，殊值採信。
　⒉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賣舊貨兩個塑膠碗跟一個蓋子，
    可以賣187元，今天漲停板，可以折抵我吃的那些東西，這
    些都是勞委會規定的，大概一億多年前得知的，警方須自己
    上網查相關資料等語（見偵卷第9頁）；於本院訊問時供稱
    ：我是去上班，那個是勞委會的人派我過去拿，勞委會告訴
    我可以拿的，你有空可以打電話過去問，也可以請勞委會的
    人發公文給你，我拿便利商店的東西是勞委會指揮讓我工作
    整理貨架上的東西，我會拿那些產品都是勞委會指揮的，是
    店家的店員有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的指揮，勞委會是一間
    公司，我並沒有這些疾病，是歹徒故意誣賴我，是打電話報
    警的人士歹徒，有的是歹徒有的是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在
    指揮什麼等語（見偵卷第60-62頁），足見被告於警詢、本
    院審理中，面對警員、法院之詢問，均答非所問。又被告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這輩子是65年次，上面筆錄記載的
    是上上上輩子記載的年籍資料，應該調查對方正不正常，不
    是調查我，我有點犯小人，我是覺得對方陷害我等語（見本
    院易卷第165、169、170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在
    前揭主觀妄想以及「思覺失調症」之影響下，已不能辨識其
    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⒊準此，被告於本案竊盜行為時，其精神狀況確實已受思覺失
    調症之精神疾病影響，以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無責任能力，該當於刑法第19條第
    1項所定情形，而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
    刑事處罰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其行為應屬不罰，
    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保安處分：
　㈠按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
    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前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
    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
    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
　㈡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病識感不佳，在返家無人監督的
    情形下很可能不會服藥，建議應為被告安排長期的住院治療
    ，先穩定其精神狀態、建立病識感，並以環境限制來減少違
    法行為再發生等情（見本院易卷第226頁）。再稽諸被告於
    本院偵、審過程中，均未呈現病識感，實無從認被告有自行
    就醫治療，配合就診及服用藥物治療之可能，參以被告近2
    年涉犯多起竊盜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
    可佐，益徵被告日後再犯竊盜犯行之可能性仍甚高。因此，
    本院綜合審酌被告身心狀況、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犯案之頻
    率，及竊盜犯行涉及公共利益，對社會不特定民眾之財產均
    有明顯危險性之危害程度、維護被告身心健康及上開鑑定報
    告之建議等各節，為維護被告之身心健康與避免再犯，命被
    告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符合比例原則，有施
    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如主文所示令入相
    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矯正治療及
    社會防衛之效。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執行中認無繼續執
    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
    87條第3項但書規定，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附
    此敘明。
五、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
    ，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
    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沒收客體應為沒收標的之「原物
    」，始有移轉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予國家可言，倘法院審理結
    果已可判斷無從原物沒收，實無贅為「沒收」宣告之必要，
    應逕行追徵其價額，是若法院已於判決理由內認定原物業因
    混同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沒收時，得逕予諭知追徵其價額。經
    查：扣案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魚
    香絲1包等物，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然因警員
    通知被害人領回未果，前揭物品業經警員銷燬等節，有贓物
    領據附卷可憑，足見前揭物品未經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且
    業經銷燬，堪認本案無從對前揭物品宣告沒收，而前揭物品
    價值為138元等情，業經被害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卷
    第18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後段、第3項規定，逕
    予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家豪、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林述亨
　　　　　　　　　　　　　　　　　　　法  官  羅杰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欣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640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86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無罪，並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參拾捌元追徵之。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1年6月30日23時28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號1樓之統一超商文中門市，乘店員未注意之際，徒手竊取貨架上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價值新臺幣【下同】共138元），得手後即前往飲食區食用，拒絕至櫃臺結帳。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
二、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被告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法第19條第1項及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而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應以其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行為時各種主、客觀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徒手拿取上開物品，惟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是勞委會派我過去整理貨物，整理完國稅局就跟我說可以拿架上的東西及產品，可以放在包包裡面或是在現場可以吃等語；輔佐人則表示：被告有思覺失調症的診斷證明書，希望可以對被告進行精神鑑定等語。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述之客觀事實，業據被告於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統一超商文中門市管理者余長浩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並有員警密錄器錄影光碟、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領據及現場照片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不具責任能力：
　⒈經本院囑託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對被告進行鑑定，鑑定結果略以：被告符合思覺失調症之診斷，被告涉案時之精神狀態，因受精神症狀影響，以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語，有該院113年7月1日函暨檢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可憑（本院易卷219-232頁），觀諸該鑑定報告書，係專業鑑定機關參酌被告病歷、個案史、鑑定過程、心理衡鑑、行為觀察、會談、心理測驗結果，本於專業知識與臨床經驗，綜合判斷被告症狀所為，殊值採信。
　⒉參以被告於警詢中供稱：我賣舊貨兩個塑膠碗跟一個蓋子，可以賣187元，今天漲停板，可以折抵我吃的那些東西，這些都是勞委會規定的，大概一億多年前得知的，警方須自己上網查相關資料等語（見偵卷第9頁）；於本院訊問時供稱：我是去上班，那個是勞委會的人派我過去拿，勞委會告訴我可以拿的，你有空可以打電話過去問，也可以請勞委會的人發公文給你，我拿便利商店的東西是勞委會指揮讓我工作整理貨架上的東西，我會拿那些產品都是勞委會指揮的，是店家的店員有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的指揮，勞委會是一間公司，我並沒有這些疾病，是歹徒故意誣賴我，是打電話報警的人士歹徒，有的是歹徒有的是重聽，沒有聽到勞委會在指揮什麼等語（見偵卷第60-62頁），足見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中，面對警員、法院之詢問，均答非所問。又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這輩子是65年次，上面筆錄記載的是上上上輩子記載的年籍資料，應該調查對方正不正常，不是調查我，我有點犯小人，我是覺得對方陷害我等語（見本院易卷第165、169、170頁），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在前揭主觀妄想以及「思覺失調症」之影響下，已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⒊準此，被告於本案竊盜行為時，其精神狀況確實已受思覺失調症之精神疾病影響，以致其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無責任能力，該當於刑法第19條第1項所定情形，而無刑事責任能力，對其施以刑罰，已難達刑事處罰之目的，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其行為應屬不罰，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
四、保安處分：
　㈠按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前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法第87條第1項、第3項前段、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㈡上開精神鑑定報告書認被告病識感不佳，在返家無人監督的情形下很可能不會服藥，建議應為被告安排長期的住院治療，先穩定其精神狀態、建立病識感，並以環境限制來減少違法行為再發生等情（見本院易卷第226頁）。再稽諸被告於本院偵、審過程中，均未呈現病識感，實無從認被告有自行就醫治療，配合就診及服用藥物治療之可能，參以被告近2年涉犯多起竊盜案件，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佐，益徵被告日後再犯竊盜犯行之可能性仍甚高。因此，本院綜合審酌被告身心狀況、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犯案之頻率，及竊盜犯行涉及公共利益，對社會不特定民眾之財產均有明顯危險性之危害程度、維護被告身心健康及上開鑑定報告之建議等各節，為維護被告之身心健康與避免再犯，命被告接受持續、規則之精神評估與治療，符合比例原則，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爰依上開規定，諭知如主文所示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3年，以達個人矯正治療及社會防衛之效。被告於施以監護期間，若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得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1項、刑法第87條第3項但書規定，聲請法院免除繼續執行監護處分，附此敘明。
五、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沒收客體應為沒收標的之「原物」，始有移轉所有權或其他權利予國家可言，倘法院審理結果已可判斷無從原物沒收，實無贅為「沒收」宣告之必要，應逕行追徵其價額，是若法院已於判決理由內認定原物業因混同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沒收時，得逕予諭知追徵其價額。經查：扣案之多多活菌發酵乳4瓶、泰山八寶粥1罐、北海鱈魚香絲1包等物，為被告本案竊盜犯行之犯罪所得，然因警員通知被害人領回未果，前揭物品業經警員銷燬等節，有贓物領據附卷可憑，足見前揭物品未經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且業經銷燬，堪認本案無從對前揭物品宣告沒收，而前揭物品價值為138元等情，業經被害人於警詢時證述在案（見偵卷第18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後段、第3項規定，逕予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家豪、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劉美香
　　　　　　　　　　　　　　　　　　　法  官  林述亨
　　　　　　　　　　　　　　　　　　　法  官  羅杰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欣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



